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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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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独立董事肖翔因公出国委托独立董事王稼铭出席。

1.3� 公司负责人金志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丁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2,752,463,360.08 2,485,810,677.34 1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0,774,360.06 1,371,590,751.59 5.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635,477.88 248,043,622.69 10.3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961,926,561.45 1,788,420,098.87 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087,611.77 149,780,814.93 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360,699.65 147,133,194.54 8.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1.79% 10.97%

增加

0.8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071 0.3646 11.6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071 0.3646 11.6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669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金志峰

200,000 82,410,872 20.58 81,496,872

无 境内自然人

金祖铭

300,000 35,032,800 8.75 34,732,800

无 境内自然人

钱金水

-1,000,000 22,030,928 5.50

质押

20,030,000

境内自然人

吴炯

18,932,880 4.73

质押

7,750,000

境内自然人

王惠芳

14,476,000 3.61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伟

13,131,000 3.28

无

0

境内自然人

魏山虎

11,164,000 2.79

质押

4,352,000

境内自然人

费惠君

10,291,200 2.57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礼宾

7,479,059 1.87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光宇

6,253,928 1.56

质押

4,000,0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钱金水

22,030,928

人民币普通股

22,030,928

吴炯

18,932,880

人民币普通股

18,932,880

王惠芳

14,4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76,000

吕伟

13,1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31,000

魏山虎

11,1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64,000

费惠君

10,29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91,200

张礼宾

7,479,059

人民币普通股

7,479,059

潘光宇

6,253,928

人民币普通股

6,253,928

潘代秋

5,629,059

人民币普通股

5,629,059

苏金荣

4,516,608

人民币普通股

4,516,6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除金祖铭与金志峰为父子关系

；

费惠君与吴炯为母子关系

；

王惠芳与潘光宇为母女关

系

、

潘光宇与吕伟为夫妻关系之外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本期期末余额 上年期末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50,323,015.51 323,015.51 15479.13%

本年度新增投资新疆方圆慧融所致

在建工程

122,070,927.71 67,885,767.84 79.82%

电扶梯

、

停车设备的电子

、

电气控制零部件的

研发和生产项目本期投入增加尚未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结转

长期待摊费用

- 10,882.61 -100.00%

本期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完毕

应付票据

- 45,788,179.83 -100.00%

本期全部兑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应交税费

17,505,945.31 12,582,903.30 39.12%

期末应交税金增加

应付股利

4,320,327.46 2,317,827.46 86.40%

本期未支付股权激励未解禁部分现金股利增

加

其他应付款

2,651,834.00 1,888,872.53 40.39%

本期收取保证金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618,750.00 989,270.44 -37.45%

本期尚未支付减少

库存股

- 119,062,408.78 -100.00%

本期回购股份注销

专项储备

17,426,034.45 11,794,753.24 47.74%

本期计提安全生产费用

2

、

利润表项目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12,199,746.83 4,745,781.32 157.07%

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增加

营业外收入

2,322,589.17 4,273,574.16 -45.65%

本期收到补贴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1,631,961.76 1,148,992.53 42.03%

本期捐赠支出

、

滞纳金的增加

3

、

现金流量

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1,897,178.39 -254,444,503.34 32.44%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净

支出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54,386.77 -906,444.62 71.94%

本期出口跨境人民币结算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公司正在执行的有效订单为29.6亿元（其中包含外销3.73亿元）。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金志峰

、

金祖

铭

、

曹卫

、

朱振华

承诺自股份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并上市交易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

股份

。

2012-1-16

至

2015-1-16

是 是

与股权激励

相关的承诺

其他

江南嘉捷电

梯股份有限

公司

本公司不为激励对象依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及其他任何

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

。

2012

年

12

月 否 是

其他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实际控制人

金祖铭

、

金志

峰父子

，

持股

5%

以上的股

东

放弃同业竞争和利益冲突承诺

2011

年

10

月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

产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

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 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

行核算与披露。

3.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贵州江南嘉捷电梯营销有

限公司

在被投资单位持有

19%

的股权

-158,015.51 158,015.51

苏州江南赛特数控设备有

限公司

在被投资单位持有

16.5%

的股

权

-165,000.00 165,000.00

合计

- -323,015.51 323,015.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

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公司名称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志峰

日期 2014-10-29

股票代码：

601313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 编号：

2014-031

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电子邮

件、电话等通知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4年10月27日以

非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名，实际表决董事8名，以直接送达、电

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等非现场方式进行了表决。 独立董事肖翔先生因公出国未能出席

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王稼铭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3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3季度报告》。 该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议案》的议案。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公告》与本公告

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九日

股票代码：

601313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 编号：

2014-033

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

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修订或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对公司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末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

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共四项准则，并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共三项会计准则。 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于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度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

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

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施行日后开始执行该准

则。

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议

案》，同意本公司严格依据财政部规定，于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施行日开始正式

执行该准则，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转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关于做好新

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会计部函[2014]467号）作出相

关信息披露工作。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

股权投资》准则，公司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

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该类权益性投资应重新确认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

照成本法进行计量。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

下：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贵州江南嘉

捷电梯营销

有限公司

在被投资单位

持有

19%

的股权

-158,015.51 158,015.51 -158,015.51 158,015.51

苏州江南赛

特数控设备

有限公司

在被投资单位

持有

16.5%

的股

权

-165,000.00 165,000.00 -165,000.00 165,000.00

新疆方圆慧

融投资合伙

企业

在被投资单位

持有

11.63%

的

股权

-50,000,000.00 50,000,000.00

合计

- -323,015.51 323,015.51 -50,323,015.51 50,323,015.51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

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定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并对

涉及有关报表比较数据的，进行了相应列报调整。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

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的相关情况： 执行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

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四、独立董事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

信息调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和财务信息的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五、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

会计准则具体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1313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 编号：

2014-032

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

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4年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

次会议监事应到3名，实到3名。 经与会监事讨论，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3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对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

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

会计准则具体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公告》 与本公告

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郭亚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卫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秦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821,424,865.58 2,769,048,239.66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49,872,721.21 1,639,191,712.77 0.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7,540,425.79 1,593,357.41 -8,732.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0,490,730.37 62,005,402.54 -8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295,458.64 -45,070,419.5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257,840.57 -46,233,834.2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0.75 -2.79

增加

3.5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3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35

不适用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628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

内增减

期 末 持 股 数

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海航置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

司

0 179,492,000 13.7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

0 116,928,000 8.9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0 109,209,525 8.38

无 境外法人

香港海航置业控股

（

集团

）

有

限公司

0 93,355,175 7.16

无 境外法人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

服务有限公司

0 80,432,419 6.1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九龙山国际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26,

752,665

62,231,575 4.7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举善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15,000,

000

15,000,000 1.15%

未知 其他

SHENYIN WANGUO

NOMINEES (H.K.) LTD.

-139,

100

7,525,000 0.58%

未知 其他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银

驰

15

号证券投资资金信托

7,212,

998

7,212,998 0.55%

未知 其他

李少静

-60,000 4,850,000 0.3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比例

(%)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海航置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179,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

116,9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109,209,525

境内上市外资股

香港海航置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93,355,175

境内上市外资股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80,432,419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九龙山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62,231,575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举善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5,0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SHENYIN WANGUO NOMINEES (H.K.)

LTD.

7,525,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银驰

15

号证券投资资

金信托

7,212,998

人民币普通股

李少静

4,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

、

第二

、

第四位流通股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

，

三者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

。

公司第

三

、

第五

、

第六位流通股股东均为李勤夫先

生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

三者之

间构成一致行动人

。

公司董事李梦强先生

在第七位流通股股东中担任有限合伙人

，

李

勤夫先生和李梦强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

公

司第八至第十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不详

，

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19,459,479.30 85,187,273.33 -77.16%

下降主要是本期隧道口土地出售

短期借款

332,800,000.00 229,800,000.00 44.82%

上升主要是本期股东委贷增加

预收款项

179,499,890.20 135,263,382.47 32.70%

上升主要是由于威尼斯小镇一期

预售

应交税费

42,016,483.81 65,410,178.83 -35.76%

下降主要是本期支付税款

营业收入

10,490,730.37 62,005,402.54 -83.08%

下降主要是公寓不再对外销售改

为主要出租酒店用房

；

威尼斯小

镇项目本年底才结转

营业成本

7,320,077.80 30,501,767.35 -76.00%

下降主要是楼盘交房减少导致相

应成本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665,584.75 9,209,813.78 -92.77%

下降主要是营业收入下降导致的

税金同比下降

财务费用

12,407,962.50 20,856,563.45 -40.51%

下降主要是由于本期贷款金额少

于同期

投资收益

23,009,332.82 2,794,752.34 723.30%

上升主要是旅游文化转让

营业外收入

48,445,155.06 1,720,001.80 2716.58%

上升主要是隧道口土地出售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㈠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8日出具《民事判决书》【（2013）沪一中民

六（商）重字第S1号】，就涉及短线交易收益案作出判决（公告编号：临2014-052）。 2014

年10月11日，公司接股东海航置业通知，其于当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浙

江九龙山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Resort� Property� International� Ltd.、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关于追讨短线交易收益案的三份《民事上诉状》，重二审法院为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鉴于案件已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可能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

告编号：临2014-063）。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㈠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香港海航置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避免和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九龙山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

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九龙山资金、资产的行为；

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九龙山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违规担保。

（3）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未来与九龙山发生必要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控股股东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依法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九龙山《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从制度上保证九龙山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

损害，保证不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九龙山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㈡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和消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九龙山之间形成潜在同业竞争的可能，信

息披露义务人、海航集团以及海航工会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九龙山将成为海航集团旗下旅游休闲度假区开发与经营业务

的唯一整合平台，承诺人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原则上不再开展新的旅游休闲

度假区开发与经营业务，未来若发现与此类业务有关的商业机会，将优先让予九龙山进行

开发或经营。

2、如上述承诺与承诺人之前所作的其他承诺不一致或有冲突，应以上述承诺为准，由

此产生的法律问题或纠纷由承诺人承担，以确保不损害九龙山全体股东的利益。

3、承诺人保证九龙山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

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承诺人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

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均已在2011年3月17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 承诺人始终

诚信地履行上述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无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4-068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3日以邮件方式向

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的通知， 于2014年10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龙佑旅行社有限公司与海航邮轮有限公司签订<邮

轮产品销售代理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龙佑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佑旅行社” ）与海航邮

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邮轮公司” ）签订《邮轮产品销售代理协议》，龙佑旅行社承

销2014年-2015年度上海航季海航邮轮公司旗下海娜号邮轮相关邮轮度假产品，按照实际

成行的航次向海航邮轮公司支付费用(船票、港务费及燃油附加费等)，总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7800万元， 龙佑旅行社可于2014年-2015年度上海航季在中国大陆地区向散客、 团队旅

客、包船及机构客户销售海航邮轮公司的邮轮产品及其相关服务。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岭先生、刘丹先生、郭亚军先生、杨卫东先生对此议案回

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的《关于上海龙佑旅行社有

限公司与海航邮轮有限公司签订邮轮产品销售代理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4-069）。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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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龙佑旅行社有限公司

与海航邮轮有限公司

签订邮轮产品销售代理协议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1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龙佑旅行社有限公司与海航邮

轮有限公司签订<邮轮产品销售代理协议>的议案》（详见公告：临2014-068）。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龙佑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佑

旅行社” 或“乙方” ）与海航邮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邮轮公司” 或“甲方” ）签订

《邮轮产品销售代理协议》， 龙佑旅行社承销2014年-2015年度上海航季海航邮轮公司旗

下海娜号邮轮相关邮轮度假产品，按照实际成行的航次向海航邮轮公司支付费用(船票、港

务费及燃油附加费等)，总费用不超过人民币7800万元，龙佑旅行社可于2014年-2015年度

上海航季在中国大陆地区向散客、团队旅客、包船及机构客户销售甲方的邮轮产品及其相

关服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也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海航邮轮公司（原名海航旅业邮轮游艇管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8日正式成立，注

册地位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总部设在北京，法定代表人韩录海，注册资本肆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邮轮及邮轮旅游市场推广、产品销售及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海航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出资20400万元，占比51%；大新华运通控股有

限公司出资4500万元，占比11.25%；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5100万元，占比37.75%。

海航邮轮公司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海航邮轮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482,273,379.90

元，资产净额人民币46,803,060.16元，营业收入人民币162,894,147.20元。

三、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合同主要条款

（一）委托

甲方授权乙方，在授权时间（定义见下）内代理销售甲方指定的包括但不限于旗下海

娜号邮轮相关邮轮度假产品（以下称为“邮轮产品” ）。

（二）协议的期限和内容

1、本协议经双方正式签字盖章后，于2014年10月28日起生效，至2015年10月27日止。

2、 甲方委托乙方作为甲方2014年-2015年度上海航季 （时间自2014年10月28日至

2015年6月30日）(以下称为“授权时间” )的代理销售方。

3、本协议不限制乙方销售其他邮轮公司度假产品，相应地，该协议也不限制甲方委托

其他代理商代理销售其邮轮产品的权利。

（三）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的邮轮产品为承运“Trit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 Ltd.” 所有的

“Henna邮轮（船籍国为马耳他，IMO编码：8314122）” 。

2、甲方作为承运方应按照双方约定的航线和时刻保障正常运营及提供船上服务。

3、如甲方有合理理由，甲方有权根据自行判断修改、缩短、延长或取消全部或部分航

行、改变预定的登船港、不停靠任何中途停靠港，或改变任何预定的停靠港，而无需事先通

知乙方及旅客，甲方对由此造成的航行的任何延误、改变或其它相关情形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作为甲方的代理销售方根据甲方邮轮产品的规定，可在授权时间内在中国大陆

地区向散客、团队旅客、包船及机构客户宣传和销售甲方的邮轮产品及其相关服务。

2、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中第四条规定的结算流程，按时交纳押金和邮轮产品费用。

3、乙方应承诺并保证，其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已就本协

议的签署及履行获得必要的授权；已获得并将保有履行本协议项下服务及继续营业所必须

的现有的所有同意、登记、文件、执照及批准。

（五）结算条款

1、甲方的邮轮产品费用

（1）本协议项下的邮轮产品费用，是指包括但不限于海娜号邮轮相关邮轮度假产品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船票、港务费及燃油附加费等款项。

（2）甲方规定的财务结算制度、账务交接手续、以及各项表格的填制方法，乙方愿意遵

照办理。

2、邮轮产品费用

协议期内， 乙方按照实际成行的航次向甲方支付费用， 总费用不超过人民币7800万

元。

（六）违约责任

1.�如乙方不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按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且在甲

方向乙方发出违约通知后五天内仍未采取补救措施，或补救措施未达到甲方的要求，则甲

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由乙方赔偿甲方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2.�如乙方不按本协议规定的时间支付邮轮产品费用，由乙方按逾期支付的款项金额

的每日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如逾期十日乙方尚未完全支付，则甲方有权终止本协

议，甲方有权自行决定扣除甲方产生的费用和损失后退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费用，或要求

乙方在本协议终止日前必须将所有未付清款项付给甲方，否则，甲方有权直接从乙方交纳

的押金中扣除。 如甲方决定退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费用，或乙方在本协议终止前未向甲方

足额支付款项，且乙方交纳的押金也不足以支付乙方应支付的款项，甲方有权拒绝通过乙

方预订或购买邮轮产品的乘客登船，由此给甲方和乘客产生的所有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七）协议的变更、解除、终止及终止后续事项

1、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在下列情况下，任何一方可以提前终止本协议：

（1）任何一方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对方，该两个月期限从书面通知对方的当月的最后

一天开始计算；

（2） 任何一方因违反协议而造成对方损失的，非违约方在书面提出赔偿或纠正的14

日内，违约方未作出赔偿或对违约行为进行纠正的；

（3）一方（a）停止营业或进入清算（不包括事先得到第一方书面同意的、为了正当的

有清偿能力的重组或合并而进行的自愿清算）或解散或关闭；(b)�无法支付到期债务，或其

全部或部分财产被指定给破产接管人、行政接管人或管理人（或依照其公司所在地或公司

设立地点的法律规定的任何类似官员或程序），或正面临任何破产程序；(c)乙方违反了本

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且这种违反无法得到纠正，另一方可立即终止本协议。

2、终止后续事宜

本协议的提前终止后，甲方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本协议终止前，已经接受预定但

尚未启航的航行是否取消。如取消，则由甲方根据实际情况扣除合理产生的费用后，将邮轮

产品费用退还乙方，并由乙方及时地退还给乘客。 如不取消，则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解决。

（八）其他事宜

转让

甲方有权将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其任何子公司、控股公司或关

联公司，并有权采取甲方认为适当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传真、电子邮件、邮寄、专人送达等

方式通知乙方该转让事宜。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双方本着诚实互信、互利互惠、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签订本协议；本次交易是为

了拓展公司的邮轮旅游相关业务，提升公司业绩，并有助于增加公司业务能力、提升社会知

名度。

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决议

2、《邮轮产品销售代理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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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召

开第六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

露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4年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进行了审核，确定了对本次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

一致认为：

⑴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⑵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

⑶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我们未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编制、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⑷未发现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发生。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